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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关于开展 2026 年上海市社群健康助理员社会

化职业技能评价有关操作事项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2026 年上海市社会化

职业技能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职〔2025〕369 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现将有关具体落实的操作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职业技能评价项目及评价机构

2026 年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评价项目

为：社群健康助理员（四级/中级工、三级/高级工）。

以上项目由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组织职业技能评价工作，并由

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颁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
如遇国家技能人才评价政策变化、职业技能评价目录调整等情

况，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评价项目也将做

相应调整。具体调整事宜届时另行通知。

二、关于职业技能评价申报的相关事项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年满 16 周岁且符合社群健康助理员申报条件的，可申请在本市

行政区域内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评价。

申请参加本职业技能评价应具备的最低学历要求按现行国家职

业技能标准中“普通受教育程度”执行，申报条件按《国家职业标

准编制技术规程（2023 年版）》中“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”

相关要求执行（详见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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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方式

申报方式包括团体申报和个人申报。

团体申报。本市社会培训机构学员、院校在校学生报名参加职

业技能评价的，经所在社会培训机构、院校进行资格初审后，通过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办理团体申报。

个人申报。个人申报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，可到长宁区延安西

路 726号 17J办理个人报名。

（三）时间安排

为进一步规范考务计划的规范性及时效性，申报及认定时间具

体安排如下：

认定考核时间安排采用“统一申报、依序安排”的原则，认定

考核点及具体认定日期安排另行通知。申报及评价时间计划表详见

附件 2。

（四）申报缴费

序号 职业(工种) 等级
评价科目

合计

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综合评审

1 社群健康助理员 四级/中级工 100 元 380 元 / 480 元

2 社群健康助理员 三级/高级工 100 元 480 元 / 580 元

收费说明：

1.正考：一次性向考生收取相应等级所有评价科目费用；

2.补考：如考生在有效期 2 年内部分科目成绩合格，可申请补

考，补考费用按照相关科目单独收取；如考生所有科目成绩均不合

格，则视作正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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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打印准考证

团体申报。通过申报条件审核并完成认定费缴费手续。经所在

社会培训机构、院校于考试前五个工作日从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网

站（http://www.shpa.org.cn）或微信小程序（“上海市健康促进

协会”）的准考证发布栏目（“培训与认定”-“职业技能等级认定”

-“准考证下载”）下载准考证信息，并自行打印准考证。

个人申报。通过申报条件审核并完成认定费缴费手续。经通知

自行在考试前五个工作日登录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网站

（http://www.shpa.org.cn）或微信小程序（“上海市健康促进协

会”）从证书管理栏目（“我的”-“我的证书”）下载准考证信息，

并自行打印准考证。

三、关于成绩及证书信息查询的相关事项

考生完成所有科目评价后，一般 20个工作日内可登录本人“随

申办”客户端或小程序账号，通过路径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-劳

动就业-职业技能证书查询”或直接搜索“职业技能证书查询”功能

查询成绩及证书信息。（涉及阅卷及工件检测的项目，一般可在完

成所有科目评价后的 30个工作日内进行查询。）证书信息也可通过

“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”（www.osta.org.cn）查询。

四、关于补考申报的相关事项

（一）参评人员参加职业技能评价如部分科目成绩不合格，可

按规定申请补考。五级、四级、三级成绩有效期均为两年，二级、

一级补考有效期为三年，超过成绩有效期须重新申报所有科目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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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如参评人员在成绩有效期内重新进行了同职业（工种）

同等级的新职业技能等级申报，则视为放弃补考机会，之前的合格

科目成绩不再保留。

（三）补考有效期内考核模式如发生变化，应按公布的补考方

案进行申报。

（四）参加本市职业技能竞赛成绩不合格者，不能进行补考。

五、关于证书领取的相关事项

团体领取。经所在社会培训机构、院校依据领取通知至上海市

健康促进协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业务受理窗口（长宁区延安西路 726

号 17J）领取。

个人领取。依据领取通知至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职业技能等级

认定业务受理窗口（长宁区延安西路 726号 17J）领取。

六、关于业务受理的相关事项

（一）业务受理地址

长宁区延安西路 726号 17J

（二）业务受理时间

本年度认定申报工作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对外接待。如遇国

家法定假日休息，暂停接待。

具体接待时间：

每周一、周三，上午 9：30-下午 15：00，接待申报。

（三）业务咨询电话

021-627771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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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业务监督电话

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监督电话：021-62777131转 8008（工作日

上午 9：30-下午 15：00)

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监督电话：400-820-9278（工作日上

午 9：30-11：00，下午 13：30-16：30）

（五）业务查询网址（微信公众号）

1.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查询网址 http://biaozhun.osta.org.cn/

2. 上网文件查询网址

http://www.shpa.org.cn/article/52_5250_525051_2237654.h

tml?shId=624

3. 考核指导手册查询网址

http://www.shpa.org.cn/article/52_5250_525051_2237657.h

tml?shId=624

4. 微信公众号：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

5. 微信小程序：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

七、有关情况说明

参评人员应承诺提供的申报材料和信息真实有效，严格遵守考

场纪律及相关规定，一经查实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，将按规定进行

认定、处理，具体参照附件 3《职业技能评价参评人员须知》。

社评组织及评价职业（工种）等相关内容将根据本市备案及运

行情况实行动态调整，如有调整另行通知。

http://biaozhun.osta.org.cn/
http://www.shpa.org.cn/article/52_5250_525051_2237654.html?shId=624
http://www.shpa.org.cn/article/52_5250_525051_2237654.html?shId=6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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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

2026 年 1月 15日

附：1、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（2023年版）申报条件

2、申报及评价时间计划表

3、职业技能评价参评人员须知



（节选）

附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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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

申报及评价时间计划表

申报时间 评价时间

1月底前 2月底前

2月 3月底前

3月 4月底前

4月 5月底前

5月 6月底前

6月 7月底前

7月 8月底前

8月 9月底前

9月 10月底前

10月 11月底前

11月 12月底前

12月 12月底前或根据次年公告排考

注：申报及评价时间根据国家及本市技能人才评价相关要求动态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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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3

职业技能评价参评人员须知

为规范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，维护技能人

才评价的公平、公正，保障参评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技能人才

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情

况，现将参评人员须知告知如下：

一、参评人员申报职业技能评价时须了解申报要求，并承诺提

供的申报材料均真实、有效，经系统生成的报名表应由参评人员确

认所填信息无误并签字后，提交原件至评价机构。一经查实存在不

符合申报条件或申报材料虚假伪造的，将取消其考试资格及考试成

绩，虚假材料及考核评价费不予退还，已获得的证书作无效处理。

二、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当次该科目成绩。

1、携带禁携物品（包括与评价内容相关的书籍、资料、电子产

品、通讯设备以及规定以外的工具等）进入座位（或考位）或未将

禁携物品放在指定位置，经提醒拒不改正的；

2、未在规定的座位（或考位）参加评价，或未经工作人员允许

擅自离开座位（或考位），经提醒拒不改正的；

3、在考场（或考区）禁止的范围内，喧哗、吸烟或实施其他影

响考场秩序的行为，经提醒拒不改正的；

4、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。

三、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当次全部科目成绩，且

当年不得参加评价。

1、在评价过程中使用规定以外的带拍照、存储、传输或通讯功

能的电子设备（如相机、手机、耳机、U 盘、手提电脑、智能手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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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手环等）或其他电子用品的；

2、抄袭或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与评价内容相关资料等的；

3、故意损毁试卷、工件或考试材料的；

4、擅自将试题、答卷或者有关内容带出考场的；

5、存在其他作弊但对其他应试人员未造成严重干扰的行为。

四、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当次全部科目成绩。情

节轻微的，2 年内不得参加评价；情节严重的，5 年内不得参加评价，

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移送有关部门。

1、通过虚假承诺、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非正当手段取得参加

评价资格的；

2、评价前以非正当手段获得试题或答案或进行传播的；

3、抢夺、窃取他人试卷或胁迫他人配合作弊、偷换工量器具或

工件等的；

4、由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评价或替他人参加评价的；

5、串通作弊或参与有组织作弊的；

6、故意损毁评价设备（含视频监控系统）、材料，造成设备事

故、人身伤害或设备主要零部件损坏的；

7、其他影响恶劣或严重扰乱评价管理秩序的行为。

评价活动结束后，发现参评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并经确认的，依

照以上规定处理，对其中已颁发证书的，由评价机构或评价机构监

管部门宣布评价成绩无效，并对已发放证书、已上网证书数据及时

作出相应处理。

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

2026 年 1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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